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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 或“公司” ）七届五十九次董事会会议于2015年5

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份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在会议召开三日前以书面通知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应参会董事九名,实参会董事九名。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议题：

（一）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签订<合伙协议>及<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及差

额补足协议>等协议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2015年4月22日，公司召开七届五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基金的议案》，并发布

了《对外投资公告》（临2015-055号）。公司拟与北京北方泓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机构共同发起设立

基金，主要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参与福建省的经济建设。基金拟定规模不超过贰拾肆亿元人民币，其中公

司出资额为累计不超过伍亿元人民币（含）、北京北方泓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为叁亿元人民币，其余

资金由本公司与北京北方泓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寻找合作方进行出资。

现公司已寻找到了合作方，公司拟与北京北方泓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及嘉兴

溥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基金，基金名称暂定为厦门首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与合作方拟签订《合伙协议》、《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及差额补足协议》等协议，以明确各方的权利

义务。

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存续期” ）为10年。合伙企业的投资期原则上为2年，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

算。投资期结束后至合伙企业存续期届满的期间为合伙企业的退出期，退出期原则为8年。根据合伙企业的

经营需要，经执行事务合伙人提议并由合伙人大会通过，合伙企业的投资期及/或退出期可予以适当延长，

合伙企业的存续期也相应延长。

2、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为首开股份、北方泓泰及华鑫信托，普通合伙人为溥原投资。全体合伙人对合

伙企业的初始认缴出资总额不低于591,000,000元，其中：首开股份认缴出资额为190,000,000元，均用于认缴

A类劣后级基金份额；华鑫信托认缴出资额为100,000,000元，均用于认缴优先级基金份额；北方泓泰认缴出

资额为300,000,000元，均用于认缴B类劣后级基金份额；溥原投资认缴出资额为1,000,000元。

3、合伙企业成立后，将选定土地项目进行投资。取得项目土地中标通知书后，首开股份应追加认缴A类

劣后级基金份额出资额至不低于500,000,000元并实际缴付，华鑫信托应追加认缴优先级基金份额出资额至

不低于人民币1,200,000,000元。

4、在成功竞得项目土地后，如其资金不足以按时全额支付土地出让金、契税等款项的，则首开股份及北

方泓泰应立即就资金不足部分按照60%：40%的比例追加对合伙企业的认缴及实缴出资额 （“一次追加出

资” ）。首开股份及北方泓泰一次追加出资依据协议相关约定分别进行利益分配。若北方泓泰无法按时足额

一次追加出资，应事先以书面形式通知首开股份及溥原投资，在北方泓泰提供了经首开股份认可的担保措

施（包括但不限于北方泓泰关联方及北方泓泰控制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财产担保等）的前提下，首

开股份可代北方泓泰先行垫付。 北方泓泰应在3个月内返还全部垫付的资金， 并应按照首开股份垫付资金

15%/年的费率支付资金使用费。

5、在成功竞得项目土地后，应办理前述土地使用权的抵押登记手续，作为首开股份在《合伙企业财产

份额转让及差额补足协议》项下债务的担保。在按照约定办理抵押担保的前提下，经首开股份、北方泓泰和

华鑫信托一致同意，华鑫信托可增加认缴并实缴优先级基金份额出资不超过人民币400,000,000元（以华鑫

信托实际收到信托项下委托人交付的第二期委托资金金额为准），华鑫信托以收到的信托项下的委托人交

付的第二期委托资金增加认缴并实缴优先级基金份额出资不足400,000,000元的，不需承担任何责任。

6、如全体合伙人已实际交付全部初始及追加认缴出资额，合伙企业财产仍不足以支撑后续建设、经营

的，在华鑫信托退出本合伙企业前，不足部分可由首开股份及北方泓泰协商通过项目公司进行融资进行补

足。若该等融资仍不足以支付的，则首开股份及北方泓泰应立即就资金不足部分按照60%：40%的比例追加

合伙企业出资额（“二次追加出资” ）。若北方泓泰无法按时足额缴纳其二次追加认缴出资额，则应事先书

面通知首开股份及溥原投资，在北方泓泰提供了经首开股份认可的担保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北方泓泰关联

方及北方泓泰控制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财产担保等）的前提下，首开股份可代北方泓泰先行垫付。

北方泓泰应在3个月内返还全部垫付的资金，并应按照15%/年的费率支付资金使用费。

7、发生如下任一情形的，华鑫信托有权按照《合伙协议》及《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及差额补足协议》

约定退出合伙企业：因新实施或修订的法律法规、监管规定、有关监管机构要求等导致华鑫信托不能继续持

有全部或部分优先级基金份额的，首开股份应受让华鑫信托持有的全部优先级基金份额，并按照协议约定

支付相应的转让价款；因首开股份或其他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或因故意或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或可能造成

损失、或有其他不正当行为、或给华鑫信托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失、或影响合伙协议目的实现的，首开股份应

受让华鑫信托持有的全部或部分优先级基金份额并支付相应的转让价款。

8、 华鑫信托退出合伙企业或者取回合伙企业资产的， 不得被要求以其获得的财产承担合伙企业的责

任，如被要求承担合伙企业有关责任的，由首开股份承担；如华鑫信托因此承担任何责任，华鑫信托有权向

首开股份追偿，首开股份应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9、优先级基金份额的预期投资收益为固定收益，预期收益率为8.5%/年；A类劣后级基金份额和B类劣后

级基金份额的预期收益由首开股份、北方泓泰、溥原投资另行签署相关协议或补充协议进行约定，但不得优

先于华鑫信托的优先级基金份额的核算及支付。

10、合伙企业可分配财产应优先向华鑫信托分配，其次向首开股份分配，再次向北方泓泰及普通合伙人

分配。

11、合伙企业应向华鑫信托足额分配预期投资收益，并根据协议约定进度按期足额向华鑫信托返还全

部实缴出资。如合伙企业的可分配现金财产不足的，则就应分配投资收益的差额部分，首开股份支付差额补

足款；就应返还的实缴出资额的差额部分，首开股份应受让华鑫信托持有的应返还实缴出资差额对应的合

伙企业财产份额并支付转让价款。首开股份违反相关义务的，视同北方泓泰、溥原投资违约，与首开股份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各方确认，如首开股份根据《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及差额补足协议》约定支付了任何一

笔差额补足款和/或转让价款，则视为合伙企业向华鑫信托分配了等额的预期投资收益和/或返还了等额的

实缴出资，合伙企业在后续核算日无需再向华鑫信托分配该等预期投资收益和/或返还该等实缴出资。

12、若首开股份因履行对华鑫信托的差额补足及合伙份额受让义务而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的本金收益

处理方案，由首开股份、北方泓泰、溥原投资另行签署相关协议或补充协议进行约定，但不得优先于合伙企

业尚未向华鑫信托支付的预期投资收益和/或实缴出资， 不得对合伙企业尚未向华鑫信托支付的预期投资

收益和/或实缴出资造成任何障碍， 不得影响首开股份按照约定应履行的支付差额补足款及转让价款的义

务。

13、华鑫信托退伙后，首开股份和北方泓泰可以根据约定转让所持有的基金份额，溥原投资应配合办理

相应的份额变更手续。

14、除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亏损由合伙人按照认缴出资额比例共同分担。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

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15、合伙企业应委托托管银行对合伙企业账户内的全部资金实施托管。合伙企业成立后的托管银行由

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决定。

（二）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广州市湖品房地产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

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广州市湖品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品公司” ）注册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6号27楼（仅限

办公用途）；法定代表人：毛文斌；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期限：

自2014年11月24日至长期；经营范围：房地产业；为广州市铭岳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岳城公

司” ）全资子公司。

为共同开发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云路华美牛奶厂AT1003039地块” ，公司拟对湖品公司进行增资扩

股并受让股东债权。根据评估结果双方商定，本次交易对价由股权变更增资款、公司受让铭岳城公司享有的

湖品公司50%股东债权及前期资金占用费三部分组成：

1、公司拟对湖品公司增资伍仟万元人民币，将其注册资本伍仟万元增加至壹亿元人民币。

2、公司受让截至协议签署日铭岳城公司对湖品公司股东债权的50%。

3、公司按照年利率10%向铭岳城公司支付前期投资资金占用费，具体为：铭岳城公司前期投入*10%*铭

岳城公司实际投资天数/360*50%。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2015）第315号”评估报告，截止2015年4月

30日，湖品公司资产和负债评估汇总结果为：评估前账面资产总额为234,541.52万元，负债总额为229,656.50

万元，净资产为4,885.02万元；评估后资产总额为244,942.84万元，负债总额为229,656.50万元，净资产为15,

286.34万元，净资产增值率为212.92%。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234,493.54 244,895.01 10,401.47 4.44

非流动资产

2 47.98 47.83 -0.15 -0.31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3

投资性房地产

4

固定资产

5 9.65 9.50 -0.15 -1.56

在建工程

6

无形资产

7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8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38.33 38.33 0.00

资产总计

10 234,541.52 244,942.84 10,401.32 4.43

流动负债

11 229,656.50 229,656.50 0.00

非流动负债

12

负债总计

13 229,656.50 229,656.50 0.00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14 4,885.02 15,286.34 10,401.32 212.92

根据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本项增资扩股的评估结果尚须通过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

由于此次对外投资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因此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广州市君梁房地产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

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广州市君梁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梁公司” ）注册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6号27楼（仅限

办公用途）；法定代表人：毛文斌；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期限：

自2014年11月24日至长期；经营范围：房地产业；为铭岳城公司全资子公司。

为共同开发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云路华美牛奶厂AT1004026、AT1004004地块” ，公司拟对君梁公

司进行增资扩股并受让股东债权。根据评估结果双方商定，本次交易对价由股权变更增资款、公司受让铭岳

城公司享有的君梁公司50%股东债权及前期资金占用费三部分组成：

1、公司拟对君梁公司增资伍仟万元人民币，股东方铭岳城公司同时增资肆仟万元人民币，将其注册资

本壹仟万元增加至壹亿元人民币。

2、公司受让截至协议签署日铭岳城公司对君梁公司股东债权的50%。

3、公司按照年利率10%向铭岳城公司支付前期投资资金占用费，具体为：铭岳城公司前期投入*10%*铭

岳城公司实际投资天数/360*50%。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2015）第316号” 评估报告，截止2015年4月

30日，君梁公司资产和负债评估汇总结果为：评估前账面资产总额为156,065.09万元，负债总额为156,929.28

万元，净资产为-864.19万元；评估后资产总额为169,467.78万元，负债总额为156,929.28万元，净资产为12,

538.50万元，净资产增值率为1,550.89%。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156,045.69 169,448.38 13,402.69 8.59

非流动资产

2 19.40 19.40 0.00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3

投资性房地产

4

固定资产

5

在建工程

6

无形资产

7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8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19.40 19.40 0.00

资产总计

10 156,065.09 169,467.78 13,402.69 8.59

流动负债

11 156,929.28 156,929.28 0.00

非流动负债

12

负债总计

13 156,929.28 156,929.28 0.00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14 -864.19 12,538.50 13,402.69 1,550.89

根据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本项增资扩股的评估结果尚须通过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

由于此次对外投资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因此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8日

附件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

广州市湖品房地产有限公司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中同华评报字（2015）第315号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 或我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以企业的持续经营和公开市场为前提，采用资产

基础法，对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之行为涉及的广州湖品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

值进行了评估。

本次评估的评估对象为广州湖品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围是广州湖品申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

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4月30日，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本次评估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广州湖品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市场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具

体评估结论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234,493.54 244,895.01 10,401.47 4.44

非流动资产

2 47.98 47.83 -0.15 -0.31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3

投资性房地产

4

固定资产

5 9.65 9.50 -0.15 -1.56

在建工程

6

无形资产

7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8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38.33 38.33 0.00

资产总计

10 234,541.52 244,942.84 10,401.32 4.43

流动负债

11 229,656.50 229,656.50 0.00

非流动负债

12

负债总计

13 229,656.50 229,656.50 0.00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14 4,885.02 15,286.34 10,401.32 212.92

本评估报告仅为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原则上为自评

估基准日起一年。如有效期内资产状况、市场状况与评估基准日相关状况相比发生重大变化，委托方应当委

托评估机构执行评估更新业务或重新评估。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全文。

附件2：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

广州市君梁房地产有限公司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中同华评报字（2015）第316号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 或我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以企业的持续经营和公开市场为前提，采用资产

基础法，对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之行为涉及的广州君梁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

值进行了评估。

本次评估的评估对象为广州君梁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围是广州君梁申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4月30日，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本次评估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广州君梁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市场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具

体评估结论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156,045.69 169,448.38 13,402.69 8.59

非流动资产

2 19.40 19.40 0.00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3

投资性房地产

4

固定资产

5

在建工程

6

无形资产

7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8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19.40 19.40 0.00

资产总计

10 156,065.09 169,467.78 13,402.69 8.59

流动负债

11 156,929.28 156,929.28 0.00

非流动负债

12

负债总计

13 156,929.28 156,929.28 0.00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14 -864.19 12,538.50 13,402.69 1,550.89

本评估报告仅为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原则上为自评

估基准日起一年。如有效期内资产状况、市场状况与评估基准日相关状况相比发生重大变化，委托方应当委

托评估机构执行评估更新业务或重新评估。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全文。

证券代码：200770� � � �证券简称：武锅B退 公告编号：2015－026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

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股票已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将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被摘牌。

本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三十个交易日，截至本公告日（含本公告日）为第一个交易日，预计本公

司股票将于二十九个交易日（或者于 2015年 7月 10�日）后被终止上市，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2015�年5月22日，本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5】215号《关于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终止上市的决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本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公司股票于2015年5月29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证券代码：200770

证券简称：武锅B退

涨跌幅限制：10%

二、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交易期限及预计最后交易日期

本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 2015年5月29日，退市整理期为三十个交易日。如不考虑

全天停牌因素，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 2015年7月10日。本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内的全天停牌将不计入退

市整理期，预计的最后交易日期将顺延。公司因特殊原因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全天停牌的，累计停牌

天数不超过五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交易的涨跌幅限制、行情揭示、公开信息等其他交易事项

应当遵守《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个交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予以摘

牌。

三、在退市整理期间公司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等事项的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整理期业务特别规定（2015�年修订）》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会承诺：在公司

股票的退市整理期期间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等事项。

四、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园路1号

邮 编：430205

电 话：027-81993700、81994270

传 真：027-81993701

五、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

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200770� � � �证券简称：武锅B退 公告编号：2015－027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今日，本公司接到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通用电气"）的通知。通用电气表示，一方

面，基于本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29日和2015年5月23日公告的《2014年年度报告》和《关于股票终止上市的

公告》以及《关于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公告》，通用电气关注到本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另一方面，通

用电气与本公司之实际控制人阿尔斯通公司（Alstom，"阿尔斯通"）于2014年11月6日签署的全球收购框架

协议及其他相关交易文件项下的交易目前仍在相关政府的审批过程中， 该等审批尚未完成并具有不确定

性。上述全球收购审批完成时，如本公司股票尚未终止上市，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通用电气需强

制履行全面要约义务；如本公司股票已终止上市，成为非上市公众公司，将适用《非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规定，而不再受《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全面要约义务之约束。因此通用电气的收购行为及

要约义务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若本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通用电气

没有主动以要约收购的方式继续购买本公司股东的股份权益的商业意图。 鉴于上述重大无先例的特殊情

况，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投资者参与退市整理期造成误导，现发布提示公告如下：

一、关于本公司股票的终止上市

因本公司2011年、2012年、2013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和期末净资产均为负值，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4.1.1条、第14.1.2条的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决定，本

公司股票自2014年5月16日起已暂停上市。

2015年4月14日，本公司披露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业绩快报》并发布了《武汉锅炉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2015年4月29日，本公司披露了《2014年年度报告》，2014年度本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06,768,506.39元人民币，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459,856,701.14元

人民币。由于本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和期末净资产均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十四章的相关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深

圳证券交易所决定本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基于该等决定，本公司于2015年5月23日发布《关于股票终止上市

的公告》和《关于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公告》，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5月29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退市

整理期的期限为三十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二、关于通用电气和阿尔斯通之间的全球收购框架协议项下交易的进展

2014年11月6日，通用电气和阿尔斯通签署了一份全球收购框架协议及其他相关交易文件，该等收购框

架协议和相关交易文件项下的交易若得以完成，通用电气将全资拥有阿尔斯通热电业务，并在核电业务、电

网业务和数字能源业务及可再生能源业务领域与阿尔斯通成立合资公司（"本次交易"）。由于阿尔斯通中

国持有的本公司51.00%股份属于阿尔斯通热电业务资产，若本次交易得以完成，通用电气将间接拥有该等

51.00%股份，并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就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本次交易可能产生的变化，本公司已于2014

年11月7日就此发布了提示性公告。

本次交易完成前，需要满足通用电气和阿尔斯通所不能控制的以下条件（"外部条件"）：

（1）阿尔斯通将本次交易事项提交阿尔斯通股东大会审议并获批准；

（2）双方就本次交易报请包括中国商务部门或其下属机构在内的全球各地商务、外商投资类监管机构

审查、批准或备案并获通过；

（3） 双方就本次交易报请包括中国商务部反垄断局和欧盟反垄断机构在内的全球各地商业竞争监管

机构审查、批准或备案并获通过。

截至通用电气向本公司发出本次通知之日，阿尔斯通股东大会已批准本次交易，但全球各地监管机构

的外商投资类审核和反垄断审查尚未完成并且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通用电气收购阿尔斯通的交易的相关

外部条件能否在本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完成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关于要约收购

如本公司2014年11月7日的提示性公告中所提示的，尽管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发生

变更，即由阿尔斯通变更为通用电气，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用电气唯有在本次交易相关外部条件

均已满足的前提下，方有义务发出要约收购报告书，实施对本公司的要约收购。鉴于本公司股票将终止上

市，要约收购行为及要约义务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鉴于上述重大无先例的特殊情况，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投资者参与退市整理期造成误导，通用电

气在此澄清，若本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通用电气没有主动以要约收

购的方式继续购买本公司股东的股份权益的商业意图。

通用电气特将上述进展及时告知本公司并向公众披露。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大公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2015年 5 月 29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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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5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三层307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3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

H

股

）

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234,909,787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161,181,83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H

股

）

73,727,956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6.68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4.4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贺江川先生主持；

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李长利先生、董事赵惠芝女士、董事刘建平先生、独立董事甘培忠先

生因公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赵崇捷先生因公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郭川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二零一四年年度分别按中国会计准则及香港普遍采纳的会计准则编制

的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61,162,931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H

股

73,727,956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1,234,890,88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二零一四年年度分别按境内及香港年报披露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董事会

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61,162,931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H

股

73,727,956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1,234,890,88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3、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二零一四年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61,162,931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H

股

73,727,956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1,234,890,88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4、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二零一四年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61,162,931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H

股

73,727,956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1,234,890,88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5、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章程修正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61,162,331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H

股

73,727,956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1,234,890,28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此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6、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61,162,331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H

股

73,727,956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1,234,890,28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此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7、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5年-2017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61,162,931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H

股

73,727,956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1,234,890,88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8、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61,162,331 99.999948 600 0.000052 0 0.000000

H

股

73,727,956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1,234,890,287 99.999951 600 0.000049 0 0.000000

9、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61,162,331 99.999948 600 0.000052 0 0.000000

H

股

73,727,956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1,234,890,287 99.999951 600 0.000049 0 0.000000

10、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61,162,331 99.999948 600 0.000052 0 0.000000

H

股

69,915,570 96.228271 2,740,386 3.771729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1,231,077,901 99.777845 2,740,986 0.222155 0 0.000000

1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续保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61,162,331 99.999948 600 0.000052 0 0.000000

H

股

73,727,956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1,234,890,287 99.999951 600 0.000049 0 0.000000

12.00、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12.01、议案名称：选举赵崇捷先生为本公司下届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61,162,931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H

股

73,727,956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1,234,890,88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12.02、议案名称：选举李国锐先生为本公司下届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61,162,931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H

股

73,727,956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1,234,890,88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12.03、议案名称：选举宋忆宁女士为本公司下届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61,162,931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H

股

73,727,956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1,234,890,88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3.00、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选举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

选

13.01

选举贺江川先生为本公司下届执行董事

1,227,910,768 99.433236

是

13.02

选举李长利先生为本公司下届执行董事

1,228,637,389 99.492076

是

13.03

选举赵惠芝女士为本公司下届执行董事

1,229,733,392 99.580828

是

13.04

选举曾劲先生为本公司下届执行董事

1,229,733,389 99.580828

是

13.05

选举刘建平先生为本公司下届执行董事

1,229,733,389 99.580828

是

13.06

选举刘焕波先生为本公司下届执行董事

1,229,505,389 99.562365

是

14.00、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

当选

14.01

选举符耀文先生为本公司下届独立非执行董

事

1,234,728,390 99.985311

是

14.02

选举郭雳先生为本公司下届独立非执行董事

1,234,728,391 99.985311

是

14.03

选举吴革先生为本公司下届独立非执行董事

1,234,728,392 99.98531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4

审议 批准 北辰实 业 二

零一 四年 年度利 润 分

配和 资本 公积金 转 增

方案

162,900 100.00 0 0.00 0 0.00

7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

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

（

2015

年

-2017

年

）》

162,900 100.00 0 0.00 0 0.00

8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

董

事薪酬的议案

》

162,300 99.63 600 0.37 0 0.00

10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

关

于续 聘会 计师事 务 所

的议案

》

162,300 99.63 600 0.37 0 0.00

13.00

审议 批准 北辰实 业 关

于选举董事

(

不含独立

非执行董事

)

的议案

13.01

选举 贺江 川先生 为 本

公司下届执行董事

403 100.00 0 0.00 0 0.00

13.02

选举 李长 利先生 为 本

公司下届执行董事

404 100.00 0 0.00 0 0.00

13.03

选举 赵惠 芝女士 为 本

公司下届执行董事

405 100.00 0 0.00 0 0.00

13.04

选举 曾劲 先生为 本 公

司下届执行董事

402 100.00 0 0.00 0 0.00

13.05

选举 刘建 平先生 为 本

公司下届执行董事

402 100.00 0 0.00 0 0.00

13.06

选举 刘焕 波先生 为 本

公司下届执行董事

402 100.00 0 0.00 0 0.00

14.00

审议 批准 北辰实 业 关

于选 举独 立非执 行 董

事的议案

14.01

选举 符耀 文先生 为 本

公司 下届 独立非 执 行

董事

403 100.00 0 0.00 0 0.00

14.02

选举 郭雳 先生为 本 公

司下 届独 立非执 行 董

事

404 100.00 0 0.00 0 0.00

14.03

选举 吴革 先生为 本 公

司下 届独 立非执 行 董

事

405 100.00 0 0.00 0 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根据北辰实业《公司章程》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投弃权票、放弃投票，公司在计算该事项表决结果时，

均不计入表决结果；

2、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的第5项和第6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洪、陈芬芬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1588� � � �证券简称：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临2015-031

债券代码：122348� � � �债券简称：14北辰01

债券代码：122351� � � �债券简称：14北辰02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5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三层307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8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6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

H

股

）

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281,137,750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203,541,79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H

股

）

77,595,956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8.05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5.7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贺江川先生主持；

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李长利先生、董事赵惠芝女士、董事刘建平先生、独立董事甘培忠先

生因公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赵崇捷先生因公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郭川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03,512,8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H

股

77,595,9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

1,281,108,8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此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对 公

司担保事项进行授 权

的议案

42,512,833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根据北辰实业《公司章程》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投弃权票、放弃投票，公司在计算该事项表决结果时，

均不计入表决结果；

2、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的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洪、陈芬芬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8日


